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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9) 

 
 

   二零二五年全年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 收入減少2.1至港幣471.3百萬元(二零二四年: 港幣481.6百萬元)。 

 

⚫ 撇除投資物業公允值虧損後的息稅折舊及攤銷前利潤為港幣150.5百萬元(二零二四年: 港

幣166.9百萬元)。 

 
⚫ 本年度虧損港幣259.6百萬元(二零二四年: 港幣340.2百萬元)，包括投資物業公允值虧損

(扣除美國遞延所得稅後)港幣241.1百萬元(二零二四年: 港幣301.2百萬元)。 

 

⚫ 撇除投資物業公允值虧損及所有相關影響後，本集團錄得基礎虧損為港幣18.4百萬元(二

零二四年: 港幣39.0百萬元)。 

 
⚫ 擬派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5仙(二零二四年: 港幣5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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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生地產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一、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損益表 
  

 

 
 

  附註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三)(a) 471,304 481,554 

 銷售成本  (四) (177,303) (182,945) 
 

 
 

───────── ───────── 

 毛利   294,001 298,609 
    

 

 投資物業公允值虧損  (245,001) (329,252) 

 其他盈利淨額 (五) 210 1,316 

 行政費用 (四) (191,021) (181,541) 
 

 
 

───────── ───────── 

 經營虧損  (141,811) (210,868) 
   

--------------- --------------- 

     

 財務收益 (六) 2,039 2,929 

 財務成本 (六) (112,872) (151,856) 
 

 
 

───────── ───────── 

 財務成本淨額  (110,833) (148,927) 
   --------------- --------------- 

          

 除所得稅前虧損  (252,644) (359,795) 

 所得稅(費用)／撥回 (七) (6,938) 19,609 
 

 
 

───────── ───────── 

 本年度虧損  (259,582) (340,186) 
 

  ═════════ ═════════ 

 應佔虧損：    

  本公司股東  (257,607) (333,408) 

  非控制性權益  (1,975) (6,778) 
 

 
 

───────── ───────── 

   (259,582) (340,186) 
   ═════════ ═════════ 

     

 每股虧損(基本及攤薄) (八)   港幣(0.90)元 港幣(1.16)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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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全面收益表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年度虧損  (259,582) (340,186) 
 --------------- --------------- 
  

   

 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     

   金融資產公允值變動   963 2,163 

 貨幣換算差異  17 (9) 
 ───────── ─────────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   980 2,154 

 --------------- --------------- 

 本年度總全面收益   (258,602) (338,032) 
 ═════════ ═════════ 

     

 應佔總全面收益：     

 本公司股東  (257,046) (332,269) 

 非控制性權益  (1,556) (5,763)  
───────── ───────── 

   (258,602) (338,03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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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財務狀況表  
  

   
  

附註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1,911,401 1,952,774 

投資物業  9,078,946 9,294,986 

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18,376 17,308 

非流動資產的預付款項   554 10 
   ───────── ───────── 

   11,009,277 11,265,078 
  

 
--------------- --------------- 

 流動資產    

 供出售物業  110,473 110,473 

 其他存貨  262 261 

 應收賬款及預付款項  (十) 32,936 33,035 

 可收回當期所得稅款   296 816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9,496 123,438 
   ───────── ───────── 

   263,463 268,023 
  

 
--------------- --------------- 

 總資產  11,272,740 11,533,101 
   ═════════ ═════════ 

 權益及負債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股本  417,321 417,321 

 儲備  7,564,510 7,844,569 
   ───────── ───────── 
   7,981,831 8,261,890 

 非控制性權益  274,454 279,356 
   ───────── ───────── 

 總權益  8,256,285 8,541,24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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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財務狀況表  (續) 

  

     

  附註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長期銀行貸款—有抵押  669,769 2,119,204 

 遞延所得稅項負債   229,411 229,189 

 衍生性金融工具   3,217 - 

 租賃負債  663 375 
   ───────── ───────── 

   903,060 2,348,768 
   ---------------- ---------------- 

     

 流動負債    

 租賃及其他按金  94,582 98,292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十一) 38,149 32,606 

 當期所得稅項負債   2,765 1,384 

 短期銀行貸款  123,000 150,000 

 長期銀行貸款之即期部份—有抵押  1,854,666 360,540 

 租賃負債  233 265 
   ───────── ───────── 

   2,113,395 643,087 

   --------------- --------------- 

 總負債  3,016,455 2,991,855 

   --------------- --------------- 

 總權益及負債  11,272,740 11,533,10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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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一)  編製基準 
     
 此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及香港《公司條例》 (第622章 ) 

的規定編製。此綜合財務報表已按照歷史成本法編製，惟就投資物業、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
資產及衍生性金融工具則以公允值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包括以下權威文件：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 
•  香港會計準則 ,及  
•  香港會計師公會制定之詮釋。  

  
 本集團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流動負債淨值為港幣1,849,932,000元(二零二四年 : 港幣375,064,000

元)。流動負債主要包括短期銀行貸款港幣123,000,000元(二零二四年 : 港幣150,000,000元)及長期銀行貸款
之即期部份港幣1,854,666,000元 (二零二四年 : 港幣360,540,000元 )。鑑於本集團從營運產生現金的歷史、
再融資的歷史、可供動用的銀行融資及其資產支持，董事認為本集團具備足夠的財務資源可供動用以作經
營所需及支付到期負債。本集團打算為將於一年內到期的貸款再融資。於報告日期後，本集團已獲得兩筆
貸款融資，總額為港幣1,970,391,000元，用於償還長期銀行貸款之即期部份港幣1,737,788,000元及公司將
來資金需求。該等新貸款融資將分別於二零二九年及二零三一年到期。董事相信本集團將會持續經營，故
此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本綜合財務報表。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改變  
  
 (i) 本集團已採納之修訂準則  
   
  以下修訂準則於二零二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的財政年度首次為本集團所適用及須強制使用：  

 
  香港會計準則第 21 號(修訂本) 缺乏可兌換性  
    
  採納該修訂準則並無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ii) 尚未採納的新準則、修訂準則、年度改進及詮釋  
 

 

  以下新準則、修訂準則、年度改進及詮釋已頒佈，但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報告期間未強
制生效及本集團並未提早採納：  

    於下列日期或之後  
開始之會計年度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及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 7 號(修訂本) 
金融工具分類及計量 
 

二零二六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 7 號、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 9 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7 號 
(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計準則之
年度改進—第 11 卷 

二零二六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及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 7 號(修訂本) 

涉及依賴自然能源生產電力的
合約 

二零二六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8 號 財務報表之呈列及披露 二零二七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9 號 非公共受託責任之附屬公司： 

披露 
二零二七年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 21 號(修訂本) 換算為高通脹呈列貨幣 二零二七年一月一日  
  香港詮釋第 5 號(修訂本) 財務報表之呈列—借款人對包

含應要求償還條文之有期貸
款之分類 

二零二七年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及香港會計
準則第 28 號(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資企
業之間的資產出售或注資  

待香港會計師公會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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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董事已對該等新準則、修訂準則、年度改進及詮釋進行評估，並達成初步總結—當上述準則
生效時，本集團預期採納該等新準則、修訂準則、年度改進及詮釋並不會對本集團之財務表現及狀
況構成重大影響，惟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8 號將影響損益的呈列。本集團仍在評估採納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第 18 號的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8 號「財務報表之呈列及披露」 (於二零二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
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8 號將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財務報表的呈列」並引入新要求，有助對照
類似實體的財務表現，為使用者提供更多相關資料及提升透明度。此等要求包括：  
 
(a) 綜合收益表中的所有收入及費用均須歸入以下五個類別的其中一類：經營、投資、融資、所得稅

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b) 綜合收益表中須列報 (營運溢利 )及 (融資及所得稅前溢利 )這兩個新定義的小計項目，以提高可比

較性；  
 
(c) 綜合財務報表須以單獨附註形式披露由管理層定義的業績指標（「管理績效指標」，通常是非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計量項目（例如息稅折舊及攤銷前利潤））；  
 
(d) 提供加強有關信息匯總和分解原則的指引；及  
 
(e) 以間接法列報營運現金流時，必須以營運溢利小計作為綜合現金流量表的起始點，並且利息收

益、利息費用及股息收入應各自歸入單一類別。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8 號不會對本集團的股東應佔溢利／(虧損)造成任何影響，但預計令綜合
收益表的呈列方式出現若干變動。  
 
本集團仍在評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8 號對本集團綜合財務報表的影響，特別是關於本集團綜合收
益表中收入及費用的分類、本集團綜合收益表及綜合現金流量表的結構，以及須就管理績效指標作
出的額外披露。  
 
除此以外並無其他尚未生效而預期會對本集團造成任何重大影響的新╱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會計準則。  

     
(二)  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第436條有關發佈「非法定賬目」的規定  

 
 載入此份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初步全年業績公佈中有關截至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二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於該等年度的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而是摘錄自該

等財務報表。根據香港《公司條例》 (第622章 )第436條，其他與該等法定財務報表相關並須予披露的資料

如下：  
 

 —  本公司已根據香港《公司條例》 (第622章 )第662(3)條及附表6第3部的規定，向公司註冊處處長提交截

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並將於稍後提交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的財務報表。  
 

 —  本公司的核數師已就本集團該兩個年度的財務報表作出報告。該核數師報告並無保留意見；其中不包

含核數師在不發表保留意見的情況下以強調方式提請注意的任何事項；亦不包含根據香港《公司條

例》(第622章)第406(2)條、第407(2)條或第407(3)條作出的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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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收入及分部資料  

 (a) 本年度確認之收入如下：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來自外部客戶    

  物業租賃    

  —投資物業  309,624 322,219 

  —供出售物業  26,548 27,945 
  物業相關服務 (註(i)) 29,050 29,542 
  酒店經營 (註(i)) 86,130 82,111 
  餐飲經營 (註(ii)) 19,952 19,737 

   ─────── ─────── 
   471,304 481,554 
   ════════ ════════ 

  註：  

 

(i) 本集團來自於物業相關服務及酒店經營的收入按履行服務時的一段時間內確認。   

 
(ii) 本集團來自於餐飲經營的收入按某一時點確認。  

  
 

 (b) 經營總決策人已確認為本公司執行董事。經營總決策人審閱本集團之內部報告，以評估表現及分配

資源。管理層根據該等報告釐定經營分部。經營總決策人從地域角度考慮業務，並確認本集團之經

營分部為香港及美國。  

   

經營總決策人按經營分部之基礎溢利／(虧損)—乃除所得稅後溢利／(虧損 )，撇除投資物業公允值變

動 (扣除美國遞延所得稅項後 )，及其分部資產和分部負債，以評估經營分部之表現，該等計量方法

與綜合財務報表一致。  

 

經營分部之間並無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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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經營分部     

  

 香港  美國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分部收入    

 物業租賃  287,536 48,636 336,172 

 物業相關服務  29,050 - 29,050 

 酒店經營  86,130 - 86,130 

 餐飲經營  19,952 - 19,952 
  ───────── ───────── ───────── 
 分部總收入  422,668 48,636 471,304 
  ═════════ ═════════ ═════════ 

 分部業績—基礎虧損   

 —物業租賃及相關服務  (12,853) (3,371) (16,224) 

 —酒店及餐飲經營  (2,211) - (2,211) 

 投資物業公允值虧損  (224,573) (20,428) (245,001) 

 遞延所得稅項淨額  - 3,854 3,854 
  ───────── ───────── ───────── 
 本年度虧損  (239,637) (19,945) (259,582) 
  ═════════ ═════════ ═════════ 
     

 分部業績包括：     

 財務收益  1,871 168 2,039 

 財務成本  (107,341) (5,531) (112,872) 

 所得稅費用 (註) (10,774) (18) (10,792) 

 折舊  (44,424) (817) (45,241) 

 僱員福利費用  (131,064) (4,400) (135,464) 
  ═════════ ═════════ ═════════ 
     

 資本性開支  10,283 22,503 32,786 
  ═════════ ═════════ ═════════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物業、機器及設備  1,907,051 4,350 1,911,401 

 投資物業  8,617,470 461,476 9,078,946 

 非流動資產的預付款項  554 - 554 
  ───────── ───────── ───────── 
 非流動資產(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  

金融資產除外) 10,525,075 465,826 10,990,901 

 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非流動金融資產  18,376 - 18,376 

 流動資產  231,476 31,987 263,463 
  ───────── ───────── ───────── 
 分部資產  10,774,927 497,813 11,272,740 
  ═════════ ═════════ ═════════ 

     

 流動負債  2,011,251 102,144 2,113,395 

 非流動負債  836,586 66,474 903,060 
  ───────── ───────── ───────── 
 分部負債  2,847,837 168,618 3,016,45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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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經營分部 (續)    

  

 香港  美國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分部收入   

 物業租賃  292,877 57,287 350,164 

 物業相關服務  29,542 - 29,542 

 酒店經營  82,111 - 82,111 

 餐飲經營  19,737 - 19,737 
  ───────── ───────── ───────── 
 分部總收入  424,267 57,287 481,554 
  ═════════ ═════════ ═════════ 
 

    

 分部業績—基礎(虧損)／溢利     

 —物業租賃及相關服務  (36,742) 1,972 (34,770) 

 —酒店及餐飲經營  (4,208) - (4,208) 

 投資物業公允值虧損  (222,805) (106,447) (329,252) 

 遞延所得稅項淨額  - 28,044 28,044 
  ───────── ───────── ───────── 
 本年度虧損 (263,755) (76,431) (340,186) 
  ═════════ ═════════ ═════════ 
     

 分部業績包括：     

 財務收益  2,414 515 2,929 

 財務成本  (145,381) (6,475) (151,856) 

 所得稅費用 (註) (8,409) (26) (8,435) 

 折舊  (44,727) (817) (45,544) 

 僱員福利費用 (125,123) (4,437) (129,560) 
  ═════════ ═════════ ═════════ 
     
 資本性開支 10,715 5,073 15,788 
  ═════════ ═════════ ═════════ 
  

   

 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物業、機器及設備  1,947,606 5,168 1,952,774 

 投資物業  8,838,000 456,986 9,294,986 

 非流動資產的預付款項  10 - 10 
  ───────── ───────── ───────── 
 非流動資產(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  

金融資產除外) 10,785,616 462,154 11,247,770 

 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非流動金融資產  17,308 - 17,308 

 流動資產  238,638 29,385 268,023 
  ───────── ───────── ───────── 
 分部資產 11,041,562 491,539 11,533,101 
  ═════════ ═════════ ═════════ 
  

   
 流動負債  628,856 14,231 643,087 

 非流動負債  2,192,485 156,283 2,348,768 
  ───────── ───────── ───────── 
 分部負債 2,821,341 170,514 2,991,855 
  ═════════ ═════════ ═════════ 
     
 註：金額不包括美國分部之遞延所得稅項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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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成本及費用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核數師酬金    

 —審計服務  2,986 3,025 

 —非審計服務  1,371 1,137 

 折舊  45,241 45,544 

 攤銷資本化的出租費用  3,877 4,688 

 業務應收賬款之減值撥備  338 551 

 捐款  3,880 3,032 

 開支，有關 (註(a))   

 —投資物業  66,420 72,268 

 —供出售物業  7,784 6,324 

 —物業相關服務 (註(c)) 25,532 27,028 

 —物業、機器及設備  3,814 5,019 

 開支，有關 (註(b))   

 —酒店及餐飲經營 (註(c)) 73,753 68,828 

 其他僱員福利費用  88,382 86,496 

 其他  44,946 40,546 
  ──────── ──────── 

 總銷售成本及行政費用  368,324 364,486 
 

 ════════ ════════ 
 

   

註 :    

    

(a) 開支主要包括大廈管理費用、政府地租及差餉、維修及保養以及僱員福利。  

(b) 開支主要包括食物成本、佣金費用、電費、清洗費用及僱員福利。  

(c) 開支中包括僱員福利費用，有關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物業相關服務  502 763 

 —酒店及餐飲經營  46,580 42,301 
  ──────── ──────── 

  47,082 43,06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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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其他盈利淨額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來自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的股息收益  909 925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盈利淨額  3,294 391 

 衍生性金融工具之變現及未變現虧損淨額  (3,993) - 
  ──────── ──────── 
 

 210 1,316 
  ════════ ════════ 

(六) 財務收益及成本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財務收益    
 

銀行存款利息收益  2,039 2,929 
 

財務成本    
 

銀行貸款之利息費用  (112,872) (151,856) 
  ──────── ────────  

   
 

財務成本淨額  (110,833) (148,927) 
  ════════ ════════ 

  
  

(七) 所得稅(費用)／撥回  

  
 香港利得稅按本年度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依稅率16.5%(二零二四年：16.5%)計算。除本年度繳交美國最低州

稅外，海外附屬公司在本年度內並無估計應課稅溢利(二零二四年：無)，故毋須提撥海外稅項準備。  

 

綜合損益表內之所得稅(支銷)／撥回金額如下：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當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6,799) (3,346) 

 
 —美國稅項  (18) (26) 

  —上年度之超額撥備  101 89 
  ──────── ──────── 
 

 (6,716) (3,283) 
  -------------- -------------- 
 

遞延所得稅    
 

—香港  (4,076) (5,152) 
 

—美國  3,854 28,044 
  ──────── ──────── 
 

 (222) 22,892 
 

 
------------- ------------- 

 
 (6,938) 19,60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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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年度本公司股東應佔虧損港幣257,607,000元 (二零二四年：港幣333,408,000元 )及已發

行普通股287,670,000股(二零二四年：287,670,000股)計算。  

 

截至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由於並無潛在攤薄影響之普通股，故每股攤薄虧損

等同每股基本虧損。  

 

(九) 股息  

 於二零二五年及二零二四年內支付之中期股息分別為港幣8,630,000元 (每股港幣3仙 )及港幣11,507,000元(每

股港幣4仙)。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舉行之會議上，董事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5仙。此擬

派股息並無於本綜合財務報表中列作應付股息，惟當獲得本公司股東批准後，將於截至二零二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列作保留溢利分派。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派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 3 仙  

(二零二四年：港幣 4 仙) 

 

8,630 

 

11,507 

 擬派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 5 仙  

(二零二四年：港幣 5 仙)       14,383 14,383 
  ──────── ──────── 

       23,013 25,890 
  ════════ ════════ 

  

(十) 應收賬款及預付款項  

 
包括在應收賬款及預付款項內之業務應收賬款淨額港幣1,146,000元 (二零二四年：港幣1,817,000元 )，及業

務應收賬款淨額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零至三十日  655 1,450 

 三十一日至六十日  251 367 

 六十一日至九十日  240 - 
  ──────── ──────── 
  1,146 1,817 

  ════════ ════════ 

  

 
業務應收賬款為租金及管理費應收賬款。本集團一般並無就租賃應收賬款給予租客信貸，而就管理費應收

款給予三十天信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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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包括在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內之業務應付賬款港幣12,586,000元(二零二四年：港幣8,572,000元)，及業務

應付賬款按發票日期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零至三十日  12,245 8,362 

 三十一日至六十日  156 179 

 六十一日至九十日  - 15 

 超過九十日  185 16 
  ──────── ──────── 
  12,586 8,57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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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書  

 

業績 

 

本席呈報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本集

團本年度總收入減少港幣10.3百萬元或2.1%至港幣471.3百萬元(二零二四年：港幣481.6百萬元)。

本集團的核心物業租賃業務保持穩定，總租賃收入較去年下跌4.0%，主要由於美國業務的租賃收

入減少所致。與此同時，酒店及餐飲業務的收入較去年增加4.2%。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綜合虧損港幣259.6百萬元(二零二四年：港幣

340.2百萬元)。本年度每股虧損為港幣0.90元(二零二四年：港幣1.16元)。本年度之綜合虧損包括

投資物業公允值虧損 (扣除美國遞延所得稅項後)為港幣241.1百萬元(二零二四年：港幣301.2百萬

元)。 

 

撇除投資物業公允值虧損的影響後，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息稅折舊及

攤銷前利潤為港幣150.5百萬元(二零二四年：港幣166.9百萬元)及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之基礎虧損為港幣18.4百萬元 (二零二四年：港幣39.0百萬元 )。基礎虧損減少港幣

20.6百萬元，主要由於年內利率下降導致利息支出減少港幣39.0百萬元，惟被美國業務虧損進一步

調整。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投資物業估值為港幣9,078.9百萬元 (二零二四年：港幣

9,295.0百萬元 )，本年度減少港幣216.1百萬元或2.3%。權益總額為港幣8,256.3百萬元 (二零二四

年：港幣8,541.2百萬元)。 

 
末期股息 

 

董事會提議宣派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 5 仙(二零二四年：港幣 5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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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全球局勢已步入充滿了不確定性的時代，地緣政治風險正掩蓋了貿易緊張局勢。近期中東地區的
緊張局勢已擾亂了能源及供應鏈，並推高油價。這不僅加劇了全球市場的通貨膨脹壓力，更直接
影響利率走勢步伐：美國聯邦儲備局降息預期已經延遲，而歐洲央行則面臨高度不確定性。  

 

隨著資金流向轉移，這些動態變化可能對香港房地產市場產生影響。地緣政治風險與人民幣的強
勢，強化了香港作為避風港的角色。中東資金與人才有望流入，進而支撐物業銷售與租賃市場。  

 

儘管全球市場波動，穩定的利率及供應減少與需求增加，為香港房地產市場奠定了穩固的基礎。 

 

我們有信心本集團的業務將保持穩定，我們將繼續保持謹慎態度，並視乎情況作出適當的調整。
除非出現任何不可預見的情況，本集團將繼續奉行審慎的政策。  

 

最後，我謹向全體員工的長期努力和董事的傑出貢獻表示感謝。同時，我亦謹向我們的股東、客
戶和商業夥伴對我們長期以來的支持和認同表示誠摯的謝意。  

 

 

 

主席 
馬清偉 

 

香港，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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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香港方面，本年度總租賃收入為港幣287.5百萬元，較去年輕微減少港幣5.3百萬元或1.8%。儘管二
零二五年度住宅物業租賃收入略有回升，但工業及商業物業在出租率與租金方面均出現下滑。未
來一年內，工業單位、商舖及商業單位的吸納量可能持續低迷。  

 

本年度酒店客房收入及餐飲收入為港幣106.1百萬元，較去年增加港幣4.2百萬元或4.2%。雅格酒店
及翡格酒店本年度平均入住率分別為87.0% (二零二四年：81.2%)及93.4% (二零二四年：94.0%)。

雅格酒店及翡格酒店本年度平均每日房價 (日均房價)分別為港幣1,109元(二零二四年：港幣1,110

元)及港幣1,271元(二零二四年：港幣1,284元)。雅格酒店及翡格酒店本年度的息稅折舊及攤銷前利
潤分別為港幣10.6百萬元(二零二四年：港幣11.8百萬元)及港幣4.6百萬元(二零二四年：港幣6.3百
萬元)。受惠於香港盛事的成功，令訪港旅客人數及種類顯著增加，並帶動了雅格酒店於本年度入
住率上升。  

 

美國方面，本年度Montgomery Plaza的總租賃收入為港幣48.6百萬元，較去年減少港幣8.7百萬元
或15.1%。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Montgomery Plaza的辦公室出租率為50% (二零二四
年：55%)。三藩市金融區的租賃及出租率尚未好轉，並於全年表現持平。然而只要人工智能熱潮
持續，辦公室市場仍能保持穩定，人才聚集的需要性有助於抵消遙距工作帶來的持續性衝擊。 

 

流動性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銀行借款總額增加港幣17.7百萬元至港幣2,647.4百萬元
(二零二四年：港幣2,629.7百萬元)，包括未償還長期銀行貸款港幣2,524.4百萬元(二零二四年：港
幣2,479.7百萬元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總權益減少港幣284.9百萬元至港幣8,256.3百
萬元(二零二四年：港幣8,541.2百萬元)。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淨負債比率 (總負債與權
益比率)為32.1%(二零二四年：30.8%)。 

 

於報告日期後，本集團已獲得兩筆貸款融資，總額為港幣1,970.4百萬元，用於償還長期銀行貸款
之即期部份港幣1,737.8百萬元及公司將來資金需求。該等新貸款融資將分別於二零二九年及二零

三一年到期。  

 

現金流狀況和資金需求受到密切審視和監控，以確保本集團擁有良好的財務靈活性和流動性，同
時優化淨財務成本。本集團有足夠已承諾的銀行融資額度以應付當前資金需求和未來業務需要。
本集團的財務狀況保持穩健。  

 

資本性開支  

 

本年度的資本性開支為港幣32.8百萬元(二零二四年：港幣15.8百萬元)，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的資本承擔為港幣49.7百萬元(二零二四年：港幣13.6百萬元)。資本性開支及資本承擔主要用
於添置物業、機器及設備、物業改善及建設工程。本集團預計該等承擔將由未來經營收入、銀行

貸款及其他適用的融資途徑所得資金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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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資本結構 

 

本集團的資本結構一如去年年報般並無重大變動。  

 

財務政策及目標  

 

本集團採納的財務政策旨在加強管理財務運作並降低借貸成本。因此，本集團努力維持充足的現
金及現金等價物水平，以應付短期資金需要。本集團亦視乎本集團的需要考慮各種資金來源，以
確保以最具成本效益和效率的方式運用財務資源來履行本集團的財務責任。本集團已依照本集團
的財務政策，並將繼續在各持牌銀行存置存款。本集團不時檢視及評估財務政策，以確保其為充

分且行之有效。 

 

外幣匯兌風險  

 

本集團的貸款及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主要以港元及美元為幣值，並以各自之貸款貨幣償還本金及利
息。因此，本集團並無重大外匯波動風險。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外幣對沖活動。 

 

抵押銀行借貸及資產抵押 
 

本集團的抵押銀行借款為數港幣2,647.4百萬元(二零二四年：港幣2,629.7百萬元)，以若干投資物
業和土地及樓房之賬面總額為港幣7,683.6百萬元(二零二四年：港幣7,841.5百萬元)及其租賃收入
作抵押。本集團的銀行借款利息以浮動利率(即息差加香港銀行同業拆息或美國有擔保隔夜融資利
率)計算。 

 

本集團於二零二五年四月訂立一份以名義本金價值為港幣200百萬元及固定利率3.06%的固定利率
掉期合約，藉此有效穩定資金成本及避免其過度拖累經營業績。 

 

本集團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長期銀行貸款按以下期間到期償還： 

 

 二零二五年 

港幣千元 

二零二四年 

港幣千元 
 

  

一年內 1,854,666 360,540 

第二年內 31,380 1,834,951 

第三年至五年內  638,389 284,253 
 ───────── ───────── 
 2,524,435 2,479,74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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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或擔保(二零二四年：無)。 

 

分部資料  

 

本集團的分部資料詳載於本公佈之綜合財務報表附註三(c)。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聘用全職僱員人數 (連本公司董事 )共267名 (二零二四年：

261名)。除薪金外，其他福利包括酌情花紅、保險、醫療計劃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本集團僱員享有具競爭力的薪酬水平，並根據彼等表現及經驗釐定報酬。本集團每年檢討僱員的

晉升及薪酬。  

 

本公司董事酬金由薪酬委員會根據本集團的經營業績、個人職務和表現以及可比較市場統計數據

向董事會建議。  

 

本公司並無採納任何購股權計劃作為對董事及合資格員工的獎勵。  

 

持有重大投資，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持有重大投資，亦無進行任何重大收購或出售附屬

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  

 

重大投資及資本性資產之未來計劃   

 

本集團繼續努力提升和現代化我們的房地產物業組合。本集團將密切留意經濟發展並定期檢視我

們的重大投資及資本性資產的業務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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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回、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股份  

 

年內，本公司並無贖回本公司之任何股份。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年內亦無購回或出售本公
司之任何股份。 

 

企業管治 

 

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
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C1所載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惟
下述條文者除外：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C.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
任，以維持有效的職能分工。董事會主席(「主席」)馬清偉先生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五日獲委任
為本公司行政總裁(「行政總裁」)，自該日起馬先生兼任主席及行政總裁兩個職位。董事會認為主
席與行政總裁角色由同一人兼任可以為本公司提供穩健及一貫的領導，有利於有效規劃及推行本
公司的策略，符合本公司和股東利益。董事會亦認為權力與職權的平衡得到足夠的保證，因所有
重大決定均經由董事會及合適之董事委員會以及高級管理人員商議後才作出，而董事會有一名非
執行董事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提供不同範疇之經驗、專長、獨立意見及觀點。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C3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作為
本公司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在回覆特定查詢時，所有董事均確認截至二零二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已遵守標準守則。  

 

擬派末期股息及記錄日期 

 

中期股息每股港幣3仙(二零二四年：港幣4仙)已於二零二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派發給股東。本公司
董事決議將於股東週年常會上向股東提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港幣5仙(二零二四年：港幣5仙)予於
二零二六年五月二十八日辦公時間結束時(即釐定股東末期股息資格的記錄日期 )登記在本公司股
東名冊上之股東。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務年度之總派發合計每股港幣8仙(二零二
四年：港幣9仙)。如獲股東週年常會通過，擬派發之末期股息將於二零二六年六月十七日派發。
為確保能享有收取擬派發末期股息之權利，請於二零二六年五月二十八日(星期四)下午四時三十
分前將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送往本公司股票過戶登記處__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位

於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號舖，辦理登記手續。  

 
股東週年常會 

 

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常會擬於二零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二零二六年股東週年常會」)舉行。二零
二六年股東週年常會通告將於稍後刋登並寄發予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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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股東登記 

 

本公司將由二零二六年五月十九日(星期二)起至二零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星期五)止，包括首尾兩
天，暫停辦理股票過戶登記手續。確定股東可出席二零二六年股東週年常會並於會上享有投票資
格的記錄日期為二零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星期五)。為確保合資格出席二零二六年股東週年常會
及投票，請於二零二六年五月十八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送
往本公司股票過戶登記處__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位於香港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17

樓 1712-1716 號舖，辦理登記手續。  

 

本公司核數師的工作範圍 
 

本集團的核數師__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羅兵咸永道」)已就初步業績公佈中有關本集團截

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損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及相關附

註所列載數字與本集團該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列載數額核對一致。羅兵咸永道就此執行

的工作不構成核證聘用，因此羅兵咸永道並未對初步業績公佈發出任何核證。  

 

審核委員會審閱 

 

在外聘核數師羅兵咸永道在場的情況下，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主要會計政策及截至二
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  

 

年報 

 

載有上市規則所需一切資料的二零二五年度年報，將於聯交所網站及本公司網頁www.tsld.com登
載。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馬清偉 

  
香港，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股票過戶登記處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號舖 

 

於本公佈當日，董事會由十位董事組成，分別為執行董事馬清偉先生、馬清鏗先生、馬清揚先
生、馬清權先生及馬清秀女士；非執行董事張永銳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周國勳先生、姚紀中
先生、陳龍清先生及何志強先生。  


